东川区2018年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公示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财办〔2018〕24号）《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1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开办〔2018〕109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为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信息公开，提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实现阳光化运行、常态化公开，保障贫困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现将2018年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公示如下：
2018年市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39.5万元，其中：2018年度驻村工作队专项补助经费249.5万元、小额扶贫到户贷款风险金1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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